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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32821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第六十六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的决定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七条第二款修改为：“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

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须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

条：“防治水污染应当按流域或者按区域进行统一规划。国

家确定的重要江河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由国务院环境保

护部门会同计划主管部门、水利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和有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编制，报国务院批准。 “其他

跨省、跨县江河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根据国家确定的重

要江河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和本地实际情况，由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水利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和有关

地方人民政府编制，报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跨县

不跨省的其他江河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由该省级人民政府

报国务院备案。 “经批准的水污染防治规划是防治水污染的

基本依据，规划的修订须经原批准机关的批准。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依法批准的江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

划，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水污染防治规划，并纳入本行政

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和年度计划。” 三、第十

三条第三款修改为：“建设项目中防治水污染的设施，必须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水污

染的设施必须经过环境保护部门检验，达不到规定要求的，

该建设项目不准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当有该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

民的意见。” 四、第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前款规定的排

污单位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有重大改变的，应

当及时申报；其水污染物处理设施必须保持正常使用，拆除

或者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必须事先报经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批准。” 五、第十五条删去

“并负责治理”几个字。增加两款，分别作为第二款、第三

款：“排污费和超标准排污费必须用于污染的防治，不得挪

作他用。 “超标准排污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制定规划，进行

治理，并将治理规划报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部门备案。”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对实现水污染物达标排放仍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

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体，可以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

制制度，并对有排污量削减任务的企业实施该重点污染物排



放量的核定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七、增加一条

，作为第十七条：“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国务院水利管

理部门和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

流域水体的使用功能以及有关地区的经济、技术条件，确定

该重要江河流域的省界水体适用的水环境质量标准，报国务

院批准后施行。”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国家确

定的重要江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工作机构，负责监测其所在

流域的省界水体的水环境质量状况，并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国

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和国务院水利管理部门；有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的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机构的，应当将监测结果及时报

告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机构。” 九、第十条改为第十九条，

修改为：“城市污水应当进行集中处理。 “国务院有关部门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保护城市水源和防治城市水污染

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建设和完善城市排水管网，有计划地建

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加强城市水环境的综合整治。 “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按照国家规定向排污者提供污水处理

的有偿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用，以保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的正常运行。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缴纳污水

处理费用的，不再缴纳排污费。收取的污水处理费用必须用

于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不得挪作他用。 “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污水处理收费、管理以及使用的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划定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

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

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

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



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

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禁止向生活饮用水地表水

源一级保护区的水体排放污水。 “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

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旅游、游泳和其他可能污染生活饮用水

水体的活动。 “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

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在生活

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设置的排污口，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限期拆除或者限期治理

。 “对生活饮用水地下水源应当加强保护。 对生活饮用水水

源保护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删去第十二条中的“生

活饮用水源地”一词。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二条：

“企业应当采用原材料利用效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

生产工艺，并加强管理，减少水污染物的产生。 “国家对严

重污染水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严重污染水环境的落后设备

实行淘汰制度。 “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

部门公布限期禁止采用的严重污染水环境的工艺名录和限期

禁止生产、禁止销售、禁止进口、禁止使用的严重污染水环

境的设备名录。 “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或者使用者必须

在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

内分别停止生产、销售、进口或者使用列入前款规定的名录

中的设备。生产工艺的采用者必须在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采用列入前款规定

的名录中的工艺。 “依照前两款规定被淘汰的设备，不得转

让给他人使用。”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国

家禁止新建无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小型化学制纸浆、印染、染

料、制革、电渡、炼油、农药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



业。”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条：“跨行政区域的

水污染纠纷，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其共同

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十四、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八

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应当接

受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调查处理。”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

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和其

他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地

施用化肥和农药，控制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防止造成水

污染。”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法第

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没有建成或

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批

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止生

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罚款。” 删去第三十七条第二项。 十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法第十四条第二

款规定，排污单位故意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

未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

，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部门责令恢复正常使用或者限期重新安装使用，并处

罚款。”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法第

二十条第四款规定，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

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生产、销售、进口或者使用禁止生产、销售、进口、使

用的设备，或者采用禁止采用的工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

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关闭。” 二十、增加一条，作

为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建设无水污染

防治措施的小型企业，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由所在地的市、

县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关闭。” 二十一、第三十

九条改为第五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法规定，造成水污

染事故的排污单位，由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 “造成渔

业污染事故或者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分别由事故发生地

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根据所造成的

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 “造成水污染事故，情节较重的，对

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

分。”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八条：“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三、增加一条，

作为第五十九条：“对个体工商户向水体排放污染物，污染

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

照本法规定的原则制定管理办法。”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

修正，重新公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